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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2－1017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法訴字第 1020363729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

 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2年 10

月 22日彰環廢字第 1020051240號書函附裁處書（裁處書字

號：41-102-090186）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

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理 由 

一、 按「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

轄機關提起訴願。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應先行

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，其認訴願為有理由者，

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，並陳報訴願管轄機

關。」、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

之決定：…六、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。」分別為訴願法

第 58條第 1項、第 2項及第 77條第 6款所明定。 

二、 次按「…訴願法第 77條第 6款所稱之『行政處分已不

存在』，在提起訴願後，原處分機關對原處分有所變更

之情形，應解為限於原行政處分不利於人民部分全部撤

銷，未存有不利於人民之內容…。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

94年訴字第 4113號判決理由載釋有案。 

三、 經查訴願人騎乘車號○○○號機車於 100年 12月 19日

12時 20分行經本縣○○○號前，經攝錄並陳情舉發拋

棄煙蒂，致污染環境衛生情事，原處分機關以違反廢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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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清理法第 27條第 1款規定，爰依同法第 50條第 3款

規定處新臺幣 1,200元罰鍰，嗣原處分機關依訴願法第

58條第 2項規定重新審查原處分後，以 102年 11月 14

日彰環廢字第 1020054071號函通知訴願人，撤銷其 102

年 10月 22日彰環廢字第 1020051240號書函（裁處書

字號：41-102-090186）所為之處分，並副知本府，本

件訴願人所不服之行政處分，既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

決定予以撤銷，是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訴願人部分已不復

存在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決意旨，應為不受理之決

定。 

四、 綜上所述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

6款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委員  李玲瑩   

           委員  白文謙 

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委員  楊瑞美 

           委員  簡金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02    年    12   月  24   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

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

  


